
附件一 

臺中市立長億高中(國中部) 114 學年度新生入學資格審查通知書 

敬愛的家長：您好! 
    因各國小所函報之應屆畢業生名冊總數遠超過本校現有教室容量，依據「臺中市公立國民中小學新
生分發及入學實施要點」第三點及第四點規定：「國民中小學學生入學就讀，以設籍且實際居住於學區
內之學齡學生為對象。」「學生數超額之學校，審查學生入學資格時，應核對房屋所有權狀正本、經法
院公證之租賃契約正本…」故本校僅得招收設籍並有實際居住事實之學生，寄居及無居住事實者，請逕
向實際居住地之學區國中報到，辦理入學。本校今年循往例仍採行先審查入學資格證件，再寄發報到
通知的方式辦理新生登記入學作業。 
注意：學生設籍本校學區(稱謂欄不能是「寄居」)且與監護人之一方或直系血親尊親屬同一戶籍，並有

實際居住事實者，請備妥下列資料於114/3/24(一)至25日(二)09:00～16:00親洽本校體育館辦理
資格審查，逾期視同放棄。 

一、審查方式：由學校依設籍並實際居住於學區內之學齡學生順位分發至額滿為止。 

順位 居住事實類別 需檢附居住事實證明資料及需符合條件 

第一 

順位 

A.自有住宅 繳交「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」及「房屋建物所有權狀或房屋稅單或公家宿舍配住

證明」，且房屋建物所有權人為新生直系親屬(或法定監護人)。 

B.法院公證之

房屋租賃 

繳交「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」及「法院公證之房屋租賃契約」， 
且簽約人為新生直系親屬(或法定監護人)，租賃期限需包含報到日
(114 年 4 月 28 日)。 

C.親兄姐同校 繳交「親兄姐與新生同一戶的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」及「親兄姊在學證
明」。新生設籍學區內且親兄姊目前就讀本校國中部。  

第二

順位 

D.無自有住宅 繳交「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」及「一年內室內電話費或其他帳單收據」，收

據之帳單用戶名稱或繳款義務人需為新生直系親屬(或法定監護人)，且帳單地址

需與戶口名簿上地址相同。 

第三

順位 

E.無居住證明 
設籍於學區內，新生與直系親屬(或法定監護人)在同一戶籍，但無法

提出有力證明足資證明居住於學區內者。於尚未額滿時，依學生遷入

學區戶籍最後設籍日先後排序入學至額滿為止。 

備註  A～C均同屬第一順位，順位內不再分順次。 
 若各順位之學生數已達額滿人數，則依學生遷入學區戶籍最後設籍日先後順序
入學至額滿為止。 

 新生直系親屬係指新生之父母、祖父母及外祖父母，其餘皆非直系親屬。 
 因總量管制需比設籍先後，故戶口名簿需含記事欄，戶籍謄本需以三個月內為限。 

二、作業期程： 

(一) 114年3月24日(一)至25日(二)上午9:00～16:00(中午不休息)，請家長至本校體育館繳交「入學資
格審查資料」，並備齊(1)入學資格審查表(附件二)、(2)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、(3)房屋建物所有
權狀或法院公證租賃契約或(4)其它足資證明實際居住之文件。上述第(2)、(3)、(4)項之證明文
件均需提供正本及影本進行審查，正本於驗畢後歸還，影本由學校留存。未於時間內辦理審查視
同放棄入學資格。(學生本人不用到校) 

(二)114年4月11日(星期一)寄發【新生入學資格審查結果】至貴子女就讀國小註冊組轉發給學生。正
取名單內之學生將收到「新生報到通知單」；未獲錄取學生將收到「新生入學資格審查超額通知
單」，請家長至長億高中教務處辦理開立免遷戶籍轉介單。 

(三)114年4月11日(一)至27日(日)，於本校網站完成【線上新生入學報到作業】，報到相關資料將彙
整於「新生報到通知單」一併寄出。未於報到期限完成報到者，視同放棄錄取資格。 

 

敬祝 平安快樂！ 

臺中市立長億高中 敬上 114 年 2 月 17 日 

 



 

附件二 

臺中市立長億高中(國中部) 114 學年度新生入學資格審查表

一、新生基本資料      臨時編號：A                  議審查時段：  月  日( )    :  ~ : 

新生姓名 
 

性別 □男 □女 生日 民國     年   月    日 

身分證字號 
 就讀

國小 
          國小 

國小

班級 
 六年    班 

住家電話 
 父親

手機 

 母親

手機 

 

戶籍地址  里 鄰  

新生戶口

遷入日期 (家長自填)民國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收件人核章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二、順位資料（A～C均同屬第一順位，順位內不再分順次；D為第二順位；E為第三順位） 
順位 居住事實類別(請勾選) 需繳交之證明文件（正本驗畢退還，影本留存本校概不退還） 家長檢核 

( 打✓ ) 

學校複檢 

( 打✓ ) 

 

 

 

第 

一 

順 

位 

□ A.自有住宅 
(房屋建物所有權狀或 
房屋稅單) 

□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(詳細記事版)正本、影本各一份 

□房屋建物所有權狀或房屋稅單正本、影本各一份 

所有權人姓名:________________與新生關係：□父母 □祖父母 □法定監護人 

1.□ 

2.□ 

1.□ 

2.□ 

□ B.非自有住宅 
(法院公證之租賃契約) 
(租賃期限需含114.4.28) 

□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(詳細記事版)正本、影本各一份 

□法院公證之租賃契約 

簽約人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與新生關係：□父母 □祖父母 □法定監護人 

1.□ 

2.□ 

1.□ 

2.□ 

□ C.親兄姐同校 
(兄姐目前就讀國中部) 

□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(詳細記事版)正本、影本各一份 

□親兄姐學生證影本 

   親兄姐姓名__________，目前就讀____班 

1.□ 

2.□ 

1.□ 

2.□ 

第 

二 

順 

位 

□ D.非自有住宅 
(其他可證明居住於學區
內一年內之帳單收據) 

□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(詳細記事版)正本、影本各一份 

□收據帳單正本、影本各一份（帳單地址與戶籍地址需相同） 
收據帳單用戶名稱或繳款義務人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 

繳款人與新生關係：□父母 □祖父母 □法定監護人 

1.□ 

2.□ 

1.□ 

2.□ 

第 

三 

順 

位 

□ E.無居住證明 

(新生與直系親屬或法定

監護人在同一戶籍，但無

法提出居住證明) 

□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：正本、影本各一份 

 
1.□ 1.□ 

收件人  註冊組長  教務主任  

※注意事項： 
1. 若繳交新式戶口名簿需含「詳盡記事」。若無詳盡記事，請檢附三個月內的戶籍謄本。 

2. 新生遷入戶籍日期，以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上所載學生遷入學區戶籍最後設籍日為準，如為出生登記則以出生

日為準。 請檢附有效之證明文件，以免影響學生入學資格。  

3. 請將證明文件依「入學資格審查表」→「戶口名簿影本」→「房屋所有權狀、或法院公證租賃契約影本」順序

排列，並於左上角裝訂。請檢附有效之證明文件，以免影響學生入學資格。 

4. 所附證明文件均需提供「正本及影本」進行核對，正本於驗畢後歸還，影本由學校留存。 

5. 為避免人多久候，請盡可能依所排定時間，至本校辦理資格審查資料繳交作業。 

6. 本校將依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之規定，蒐集、處理或利用本表所載及檢附文件之個人資料，並採取保護措

施，資料僅限本校使用。如有相關疑問，請致電本校洽詢。 

裝訂處 


